Herbert of Cherbury 舍伯里的赫伯特（約1583～1648） 名愛德華（Edward），是舍伯里第一位男伯爵，其兄喬治（George）為出名的詩人。愛德華．赫伯特則是著名的哲學家、歷史家、外交家及探險家。有人稱他為「自然神論（Deism{\LinkToBook:TopicID=347,Name=Deism}）之父」，但後來發展出來的自然神論，與他的思想有顯著的不同，至於他對自然神論有多大的影響，也不易確定。
　　他重要的作品是《論真理》（De Veritate），他反駁那些認為人是不可能獲得真知的理論，為人發現的途徑勾畫出一個輪廓。他提出的「共有概念」（Common Notions）理論，為理性確認提出新的理據，並且認為這種理性確認，可以建立一種理性的宗教。他認為普世人都共有的概念有五項︰1.有一位至高的神；2.祂是該受敬拜的；3.敬拜的要素是美德與敬虔；4.有罪必須悔改；5.將來是有賞賜與刑罰（Punish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971,Name=Punishment}）的。
　　赫伯特一生致力鼓吹兩件事︰宗教的容忍，與平信徒的宗教解放。他認為宗教與認識論（Epistem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409,Name=Epistemology}）應結合在一起，主張自然宗教可以帶來永遠的蒙福；這兩個思想對十七和十八世紀英國與歐洲的宗教思想，留下深刻的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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